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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则

第一条 合同构成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投保人的申请，经保险人同意，附加在

团体健康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上。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

同与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不一致，则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为准。主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合同

效力亦同时终止。主合同无效，本附加合同亦无效。

第二条 受益人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第二部分 保障内容

第三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当被保险人在同一保险期间内累计的医疗赔付费用超过主合

同上载明的该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就其超出主合同中保险限额的部分，保险

人在扣除约定的免赔额后，按照约定的给付比例进行赔付。

保险人对每一被保险人同一保险期间所累计给付的公共保额医疗保险金以本附加合同

上载明的该被保险人对应的公共保额医疗保险金个人保险金额为限。保险人对同一团体同

一保险期间所累计给付的公共保额医疗保险金以本附加合同上载明的团体公共保额医疗保

险金额为限。

第四条 免赔额

本附加合同中的免赔额是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发生的、虽然属于本合同保险责任

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但依照本合同约定仍旧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本合同不予赔付的金额。

只有当保险期间内的免赔额因以下两种情况抵扣完毕时，保险人才开始按照约定承担赔付

责任：

（一）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属于本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包括其基本医疗保

险（释义一）个人账户支出的医疗费用；

（二）从基本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保险之外的其他途径获得的属于本合同保险责任范围

内的医疗费用补偿。

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和公费医疗保险获得的补偿，不可用于抵扣免赔额。

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本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本合同中载明。



第五条 责任免除

任何在下列期间发生的或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的医疗费用的，保险人不

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主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

第六条 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个人保险金额与团体保险金额由

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七条 保险期间与不保证续保

本附加合同为不保证续保合同，保险期间为一年（或不超过一年），与主合同保持一致。

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险人申请投保本产品，并经保险人同意，交纳保险费，

获得新的保险合同。

若保险期间届满时，本附加合同对应保险产品统一停售，保险人将不再接受投保申请。

第三部分 释义

一、基本医疗保险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所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

保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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